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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政府采购

第15.1条：定义
本章所称：

(a)�建设-运营-移交合同和公共工程特许合同是指其主要目的是提供物理基础
设施、工厂、建筑物、设施或其他政府所有工程的建设或修复的任何合同安排，
在该合同安排下，作为供应商执行合同安排的对价，采购实体授予供应商在特
定时间内临时所有权或控制及运营的权利，并要求在合同期间使用此类工程支
付费用；

(b)�受覆盖采购是指政府采购商品、服务（包括建筑服务）或两者：
(i)�通过任何合同方式，包括购买和租赁或租赁，以及有或无购买选择
权的建设-运营-移交合同和公共工程特许合同；�(ii)�其价值，根据第
15.5条估算，等于或超过附件15-A中规定的相关阈值；�(iii)�由采购实
体进行的；�(iv)�未被本协议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并且�(v)�遵守附件
15-A中规定的条件；

(c)�书面形式或书面形式是指任何可以用文字、数字或其他符号表达的信息，
包括电子表达，可以阅读、复制和存储；
(d)�国际标准是指根据第7.5条（国际标准——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
序章节）中引用的文件制定的标准；

(e)�有限招标程序是指采购实体根据第15.15条联系其选择的供应商或供应商的
采购方法；
(f)�多用途供应商名单是指采购实体已确定满足该名单参与条件的供应商名单，
并且采购实体打算多次使用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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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偏差补偿是指任何鼓励本地发展或改善一方国际收支账户的条件或承诺，
例如使用国内含量、技术许可、投资、易货贸易和类似行动或要求；(h)�公开
招标程序是指所有感兴趣的供应商都可以提交投标的招标程序；(i)�采购实体
是指附件15-A中列出的实体；(j)�发布是指通过电子或纸质媒介传播信息，该
媒介广泛分发且公众易于获取；(k)�选择性招标程序是指采购实体确定其将邀
请提交投标的供应商的招标程序；(l)�供应商是指向采购实体提供或可能提供
商品或服务的人或一组人；以及(m)�技术规格是指招标要求，包括：(i)�列出
以下特征的特性：(A)�待采购商品，包括质量、性能、安全和尺寸，或其生产
和方法的流程和方法；或(B)�待采购服务，或其提供的方法和流程，包括任何
适用的行政管理规定；(ii)�涉及适用于商品或服务的术语、符号、包装、标记
或标签要求；或(iii)�列出由采购实体规定的合格评定程序。

第15.2条：范围和覆盖范围
1.�本章适用于一方就受覆盖采购所采取或维持的任何措施。
2.�本章不适用于：(a)�非合同协议或一方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

缔约方，包括拨款、贷款、股权注入、财政激励、补贴、
担保、合作协议和赞助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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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直接提供外国援助而进行的采购；�(c)�由国际拨款、贷款或其他援
助资助的采购，但此类援助的提供受与本章不一致的条件约束；�(d)�公
共雇佣合同；�(e)�根据第12.1(e)条（定义——金融服务章节）中定义的
金融服务采购。�(f)�采购实体从同一缔约方的另一实体或缔约方的采购实
体与该缔约方的地区或地方政府之间的货物和服务采购，且未要求其他
供应商投标；�(g)�在采购缔约方的领土之外采购货物和服务，用于在采
购缔约方的领土之外消费；�(h)�由非缔约方采购实体从其他人处获得的
拨款和/或赞助支付资助的采购；�(i)�财政代理机构或存款服务、受监管
金融机构的清算和管理服务，或与公债的出售、赎回和分配相关的服务，
包括贷款和政府债券、票据、衍生品和其他证券；或�(j)�采购或租赁土地、
现有建筑物或其他不动产或相关权利，但并非用于建筑服务采购安排的
一部分。

第十五条第三条：一般义务
1.�每一方应确保其采购实体在开展受覆盖采购时遵守本章。在进行受覆盖采购时。
2.�任何采购实体都不得准备、设计或以其他方式构建或分割，在任何采购阶段，任何采购以避免本章的义务。
在任何采购阶段，任何旨在规避本章节义务的采购。
3.�每一方应当将原产地规则适用于受覆盖采购的商品它在正常贸易过程中适用于那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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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条：国民待遇和非歧视
1.�每一方应给予另一方的商品、服务和供应商不低于该缔约方给予其自身商
品、服务和供应商的最优惠待遇的待遇。
2.�任何一方不得：

(a)�基于外国隶属关系或所有权的程度，将本地供应商与另一本地供应
商相比对待得不利；或�(b)�基于该供应商为特定采购提供的商品或服务
是另一方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而歧视本地供应商。

3.�为了更清晰，所有针对受覆盖采购授予合同的订单，例如框架协议或面板安
排，均应受第1段和第2段约束。
4.�第1段和第2段的条款不适用于涉及关税和任何形式的进口相关其他费用的
措施，包括征收此类关税和费用的方法或其他进口法规，包括限制和手续，
以及影响服务贸易的措施，但不包括管理受覆盖采购的措施。

第15.5条：合同估值
1.�在估算采购价值以确定其是否为受覆盖采购的目的时，采购实体应当：

(a)�考虑所有形式的报酬，包括合同可能提供的任何溢价、费用、佣金、
利息、其他收入来源，以及当采购提供选择条款的可能性时，采购的
最大总价值，包括可选采购；以及�(b)�不受第2段规定的限制，当采购
将分多部分进行，合同将在同一时间或特定期间内授予一个或多个供
应商时，基于整个采购期间的总最大价值进行计算。

2.�在租赁、分期付款购买商品或服务，或未指定总价的采购情况下，采购实
体应根据客观标准估算价值，或采用以下估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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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固定期限合同的情况下：
(i)�合同期限为12个月或以下时，其期限的估计最高总价值；或�

(ii)�合同期限超过12个月时，包括任何估计残值的估计最高总价值；�
(b)�合同期限为无限期时，估计月付款乘以48；以及�(c)�不能确定合
同是否为固定期限合同时，应使用第�(b)�款。

3.�如果采购在其整个期限内的估计最高总价值未知，则该采购应为受覆盖
采购，除非根据本协议另有规定。

第15.6条：禁止抵消
一方不得在任何受覆盖采购阶段寻求、考虑、强加或执行抵消。

第15.7条：采购措施的公布
每一方应当及时发布其关于受覆盖采购的通用适用采购法律、法

规、程序和政策指南，以及对此信息的任何变更或补充。

第15.8条：意向采购通知的发布
1.�在公开招标程序中，采购实体应当以易于任何另一方感兴趣的供应商获取
的方式发布邀请感兴趣的供应商提交标书的通知（“意向采购通知”），并持续
整个招标期间。
2.�每一份意向采购通知应当包括拟采购的描述、供应商必须满足以参与采购的
任何条件、采购实体的名称、供应商可以获取所有与采购相关文件的地址以及
提交标书的时间限制。

3.�在选择性招标程序中，如果采购实体发布通知邀请另一方感兴趣的供应商
参与采购，该通知应以易于获取的方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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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条：采购计划
每一方应鼓励其采购实体在每一财政年度之前或尽早发布关于该财政年

度采购计划的通知，该通知应包括对每项计划采购的描述，并标明相关招标
流程的预期开始时间。

第15.10条：时间限制
1.�采购实体应当为招标规定时间限制，以便供应商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和提交响
应性标书，并应考虑采购的性质和复杂性以及采购流程的高效运行。标书提交
的时间限制不得设定为意图对另一方供应商或提供另一方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商
在按照投标文件中规定的要求提交标书时造成竞争劣势。

2.�除第3段和第4段的规定外，采购实体应当规定标书提交的最终日期不得少于30天：

(a)�从意向采购通知发布之日起；或�(b)�如果采购实体使用了选择性招
标，从实体邀请供应商提交标书之日起。

3.�在以下情况下，采购实体可以设立少于30天的招标时间限制，但该时间限制
应足够长，以便供应商能够准备和提交响应性标书，且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少于
10天：

(a)�当采购实体至少提前30天且不超过12个月发布单独的通知，包括第
15.9条的计划采购通知时，且该单独通知包含：

(i)�采购的描述；�(ii)�提交标书的时间限制，或在适当情况下，参
与采购的申请时间限制；以及�(iii)�可以获取与采购相关文件的地
址；

(b)�其中采购实体采购的商业货物或服务被出售或提供给非政府买家，
且非政府买家习惯于为非政府目的购买和使用这些货物或服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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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商业市场惯例修改的货物和服务，以及商业市场通常不提供
的轻微修改；

(c)�在拟采购具有周期性特征的采购时发布通知的再次或后续发布；(
d)�采购实体充分证明紧急状态，导致第2段规定的时间限制无法执行；
或(e)�拟采购的商品或服务可以轻松且客观地规定，并且合理地表明在
准备和提交响应性标书方面需要较少的努力。

4.�当采购实体时，可将投标提交时间限制缩短最多五天：
(a)�通过电子媒介发布意向采购通知；或(b)�在选择性招标程序的背景下，
通过电子媒介发布投标邀请；

并提供，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通过电子媒介提供投标文件。
第4段的适用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导致提交时间限制缩短至少于10天。
6.�采购实体应当要求所有参与供应商按照一个共同的截止日期提交投标。

第15.11条：投标文件
1.�采购实体应当应任何参与受覆盖采购的供应商的要求提供文件，或者及时
发布投标文件，该文件包括所有必要的信息，以允许供应商准备和提交响应
性标书。该文件应当包括采购实体在授予合同时将考虑的所有标准。

2.�如果采购实体在受覆盖采购过程中修改提供给参与供应商的通知或投标文件，
它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布或传输所有此类修改：

(a)�向所有在通知或投标文件修改时参与采购且身份已知的供应商，以
及在其他所有情况下，以与原始信息相同的方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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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适当的时间内，以便这些供应商能够修改并重新提交其标书。
3.�采购实体应当及时回复供应商参与采购提出的合理信息请求。采购实体可
以设定合理的时间限制来请求相关信息。
4.�采购实体不得以可能使潜在供应商相对于竞争对手获得不公平优势的方式提
供有关特定采购的信息。

第15.12条：技术规格
1.�采购实体不得制定、采纳或应用任何旨在或导致创建一方之间贸易不必要障
碍的技术规格。
2.�在规定所采购货物或服务的技术规格时，采购实体应当：

(a)�应当在适当情况下，以性能和功能要求，而不是设计或描述性特征
来规定技术规格；以及�(b)�应当基于相关的国际标准来制定技术规格，
只要这些标准存在并且适用于采购实体，除非使用国际标准将无法满
足采购实体的项目要求，或者使用公认的国家标准负担更小。

3.�采购实体不得规定要求或引用特定商标、商号、专利、版权、设计或类型、
特定来源或生产商或供应商的技术规格，除非没有其他足够精确或清晰的方
式来描述采购要求，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投标文件中应包含“或同等”等词语。

4.�采购实体不得以排除竞争的方式寻求或接受建议，该建议可能被用于准备
或采纳特定采购的技术规格，如果该人可能对该采购有商业利益。

5.�不论第4段的规定如何，采购实体可以：
(a)�开展市场调研以制定特定采购的规范；或�(b)�允许已被聘用于提供
设计或咨询服务之供应商参与与此类服务相关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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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不会给任何供应商相对于其他供应商造成不公平优势。
6.�为了更清晰，本条文的目的是为了排除采购实体准备、采用或应用技术规
格以促进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意图。

第15.13条：参与条件
1.�一方应当将覆盖采购的参与条件限制为那些确保供应商能够满足采购要求
的条件。
2.�在评估供应商是否满足参与条件时，一方应当：

(a)基于该供应商在采购实体所在缔约方领土内外的业务活动，评估供应
商的能力；(b)仅根据采购实体在通知或投标文件中预先指定的条件作出
决定；(c)不得强加这样的条件，即为了使供应商能够参与采购，该供应
商先前曾由该方的一个采购实体授予一个或多个合同，或该供应商在该
方领土内具有先前的工作经验；以及(d)在相关情况下，可以要求先前经
验以满足采购要求。

3.�本条款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妨碍一方基于以下理由将供应商排除在采购之外：
(a)�破产；(b)�虚假申报；或�(c)�在先前合同项下实质性要求或义务的性
能存在重大或持续的缺陷。

4.�当一方要求供应商在获准参与受覆盖采购前进行注册或预资格认定时，该方
应确保发布邀请供应商申请注册或预资格认定的通知，并确保在采购前有足够
的时间，以便感兴趣的供应商，包括另一方供应商，能够启动并（在不影响采
购流程高效运行的前提下）完成注册或资格认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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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册或资格认定供应商的程序及所需时间不得被用于阻止或延迟将另一方
供应商列入供应商名单，或阻止此类供应商被考虑参与特定采购。

6.�一方可以建立多用途供应商名单，前提是它发布通知，邀请感兴趣的供应
商申请加入该名单。通知应包括：

(a)�该名单可能用于的货物和服务的描述，或其类别；�(b)�供应商应满足
的要求；�(c)�采购实体或其他政府机构的名称和地址，以及联系采购实
体和获取与该名单相关的所有相关文件的其他必要信息；以及�(d)�提交
加入该名单的申请的截止日期，如适用。

7.�维护多用途名单的一方应在合理的时间内，将满足第6段所述通知中规定的
所有要求的所有供应商列入该名单。

第15.14条：招标程序
1.�采购实体应仅使用与本章规定一致的开采或选择性招标程序，除非第15.15条另有规定。

2.�采购实体可依据第15.4条及缔约方的采购法律、法规、程序和政策，使用选
择性招标程序。
3.�为确保选择性招标程序下的有效竞争，采购实体应邀请尽可能多的国内供应
商及另一方供应商投标，且应确保投标供应商的选择与采购系统的有效运行相
一致。采购实体应以公平和非歧视的方式选择参与该程序的供应商。

第15.15条：有限招标
1.�如果不用于规避竞争、保护国内供应商或以歧视另一方供应商的方式，采
购实体可以使用有限招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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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采购实体采用有限招标时，根据采购的性质，可以选择不适用第15.8条、
第15.10条、第15.11条、第15.12条、第15.13条、第15.14条、第15.16.1条和
第15.16.3条至第15.16.6条。采购实体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使用有限招标：

(a)�在对预先通知、参与邀请或投标邀请作出回应的情况下：�(i)�未
提交标书或供应商未请求参与；�(ii)�未提交符合投标文件中基本要
求的标书；或�(iii)�没有供应商满足参与条件；并且采购实体未实质
性修改采购的基本要求，

采购要求；
(b)�在艺术品方面，或因保护专有权利（如专利或版权）或专有信息等原
因，或因技术原因缺乏竞争，导致商品或服务只能由特定供应商提供且
不存在合理替代方案或替代品的情况下；(c)�为原始供应商或其授权代理
人提供的附加交付，旨在作为现有设备、软件、服务或安装的替换部件、
扩展或持续服务，而更换供应商将迫使采购实体采购不符合与现有设备、
软件、服务或安装互操作性的商品或服务要求的情况；(d)�在商品市场上
购买的商品；(e)�采购实体采购原型或第一项货物或服务，该货物或服务
旨在进行有限试验，或在特定研究合同、实验、研究或原始开发过程中
按其要求开发；(f)�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初始合同中未包含的附加建筑
服务，但符合原始投标文件目标，且完成其中所述建筑服务已变得必要。
然而，附加建筑服务合同的总额不得超过初始合同金额的50%；(g)�由符
合基本项目的新建筑服务组成，该基本项目是按照本章规定使用公开招
标或选择性招标授予初始合同的，并且采购实体在关于初始建筑服务的
意向采购通知中已表明，可能使用有限招标程序来授予此类新建筑服务
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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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合同是按照本章规定的公开招标或选择性招标授予的，并
且采购实体在关于初始建筑服务的意向采购通知中已表明，可
能使用有限招标程序来授予此类新建筑服务的合同；

(h)�对于因异常有利条件而仅在极短期限内发生的采购，例如非正常处
置、非主动创新提案、清算、破产或接管，而非常规采购的常规供应
商采购不适用；
(i)�当合同授予设计竞赛的获胜者时，前提是：

(i)�竞赛的组织方式与本章节一致，并且�(ii)�竞赛由独立陪审团
进行评判，旨在将设计合同授予获胜者；或

(j)�在绝对必要时，由于采购实体无法预见的事件导致的极端紧急情况，
导致商品或服务无法通过公开或选择性招标程序及时获得。

3.�采购实体应当保存记录或准备书面报告，为除公开或选择性招标程序以外的
任何合同授予提供具体理由，如本条款所述。

第15.16条：投标处理和合同授予
1.�采购实体应当依照保证采购程序公平性和公正性的程序，接收并开标。
2.�采购实体应当根据其国内法的规定，对投标保密。特别是，不得向特定供
应商提供可能妨碍供应商之间公平竞争的信息。
3.�如果延迟是由于采购实体方面的疏忽造成的，采购实体不得惩罚在接收投
标截止时间后收到投标的任何供应商。
4.�采购实体应当要求，为了被考虑授予，投标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并且在
提交时必须符合投标文件的基本要求。
5.�除非采购实体确定授予合同不符合公共利益，否则应当将合同授予采购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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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确定满足参与条件且其投标被确定为最有利或最具成本效益的供应商，并
依据通知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要求和评价标准。

6.�采购实体不得取消采购或修改已授予的合同，以规避本章的义务。

第15.17条：关于授予的信息
1.�采购实体应及时通知参与招标程序的供应商其合同授予决定。如供应商要求，
采购实体应向未中标的供应商提供未选中其投标的原因。

2.�各方应要求其采购实体要么及时发布，要么在合同授予后60天内发布包含
至少以下授予信息的通知：

(a)�采购实体的名称；(b)�采购的商品或服务的描
述；(c)�合同授予的价值；以及(d)�中标供应商的
名称。

3.�采购实体应当保存与受覆盖采购相关的招标程序的记录和报告，包括第
15.15.3条规定的报告，并应当保存这些记录和报告至少三年。

第15.18条：供应商挑战的国内审查
1.�每一方应当至少设立一个独立于其采购实体的公正的行政或司法机构，以非
歧视、及时、透明和有效的方式接收和审查供应商根据其法律提交的与受覆盖
采购相关的投诉。如果该机构不是法院，则应当受到司法审查，或者应当具有
与法院相似的程序保障。
2.�每一方应当使投诉机制的信息普遍可得。

第15.19条：修改和更正
1.�一方可以修改其在本章项下的保障范围，前提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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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并同时提供可接受的 e向另一方提供补偿性调整，以维持与修改前相当的保障范围，
但第2段和第3段另有规定；以及

(b)�另一方在收到通知后30天内未书面提出异议通知。
2.�每一方可对其在本章项下的保障范围进行纯形式上的更正，或对其附件
15-A中的清单进行轻微修订，前提是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且另一方在收
到通知后30天内未书面提出异议。进行此类更正或轻微修订的一方无需提供补
偿性调整。
3.�在各方同意拟议的修改覆盖了某一方已有效消除其控制或影响的实体的情
况下，一方无需提供补偿性调整。如果各方不认为此类政府控制或影响已被
有效消除，提出异议的一方可以要求提供更多信息或进行磋商，以澄清任何
政府控制或影响的性质，并就实体在本章项下的持续保障达成协议。

4.�在适当的情况下，联合自由贸易委员会应采纳有关缔约方通知的修改、更正或轻微修
订。

第15.20条：机密信息
当一方人员向另一方或其采购实体提供机密信息时，后者应确保该信息被

保密，并且仅用于提供该信息的目的。但是，在有关缔约方或其采购实体根据
其国内法被要求披露机密信息，或由提供信息的人员授权披露的情况下，机密
信息的披露可能会发生。

第15.21条：鼓励在采购中使用电子通信
1.�各方应努力为通过互联网或类似的基于计算机的电信网络进行政府采购提供
机会。
2.�为了促进本章下其供应商的商业机会，每一方应维护一个单一的电子门户，
用于获取其领土内有关政府采购供应机会和与政府采购相关的措施的信息。

3.�一方应当在不超出可能范围的情况下，鼓励使用电子方式提供投标文件和接收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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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方应当确保为电子方式在采购中的使用所采纳的政策和程序：
(a)�保护文件免受未经授权且未被检测到的更改；以及�(b)�为存储在采
购实体的网络中以及通过该网络传输的数据提供适当级别的安全保护。

5.�每一方应鼓励其采购实体在电子门户第2段所述的网站上发布第15.9条涵盖
的通知。

第15.22条：确保采购实践中的完整性
每一方应确保存在刑事或行政处罚以解决其政府采购中的腐败问题，并

确保其实体已制定政策和程序，以消除从事或对采购施加影响的个人可能存
在的任何潜在利益冲突。

第15.23条：例外情况
1.�如果此类措施并非以任意或不当歧视的方式在相同条件下对一方实施，或以
隐蔽方式限制一方之间的贸易，则本章的任何规定均不得解释为禁止一方采取
或维持措施：

(a)�保护公共道德、秩序或安全所必需的；(b)�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
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c)�保护知识产权的；或�(d)�与残疾人商品或
服务、慈善或非营利机构商品或服务，或监狱劳动商品或服务相关的。

2.�各方理解，子句�(b)�包括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环境措施。

3.�根据�第22.2条（安全例外——总规定和例外�章节），本章任何内容均不得
解释为禁止一方采取其认为对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与国防目的或国家
安全相关的政府采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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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4条：政府采购磋商
1.�每一方应使用第19章（透明度）中提到的联系点。该联系点应包含在根据
本条一方之间进行的所有通信中。
2.�为适用本条，每一方应答复另一方的请求，就与本章节适用相关的事项提供
解释，包括与其采购法律、法规和政策指南相关的事项。
3.�各方应交换有关政府采购系统中电子通信的开发和使用的资料，交换统计数
据和其他资料；并应努力增进对各自政府采购系统的理解。各方亦应就其各自
为使中小企业最大限度地获得政府采购市场准入的方法交换信息。

4.�如第15.19条所述，每一方应将可能修改其在本章节项下保障范围的任何发展通知另一方。

第15.25条：进一步谈判
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各方应进行谈判，以期在相互基础上扩大本章规定

的保障范围，如果一方通过在本协议生效后缔结的国际协议，为其非缔约方供
应商提供的采购市场准入超过其根据本协议为另一方供应商提供的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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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A

第一节：中央政府实体
1.�本章适用于根据第15.5条，采购价值估计等于或超过下述门槛的每一方
在本节清单中列出的中央政府实体：

(a)�用于采购货物和服务：87,000澳元或
35,911,000�CLP元�(b)�用于采购建筑服务：
9,570,000澳元或3,940,806,000�CLP元

2.�第1段中规定的货币门槛应按照本附件第8节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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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清单1,2

1.�农业、渔业和林业组合部门�农业、渔业和林业
部�乳制品调整局�澳大利亚生物安全局
2.�总检察长组合部门�总检察长部�行政上诉法庭�澳
大利亚犯罪委员会�澳大利亚海关服务�澳大利亚联
邦警察�澳大利亚金融犯罪和监管审讯局�犯罪追踪
机构�家庭法院�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澳大利亚联邦地
方法院�澳大利亚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澳大利亚
破产和信托服务局（ITSA）�国家首都管理局�国家
原住民土地权利法庭办公室�议会法律顾问办公室�
公共检察官办公室

3.�宽带、通信和数字经济组合部门�宽带、通信和数字经济部
4.�国防组合部门�国防部3�退伍军
人事务部�国防物资组织3

5.�教育、就业和工作关系组合部门�教育、就业和工作关系部�澳大利亚工业登
记处�海员安全、康复和补偿局（Seacare�Authority）�工作申诉专员办公室�
工作管理局

6.�环境、遗产和艺术组合部门�环境、水利、遗产和艺术
部�气象局
7.�家庭、住房、社区服务和原住民事务组合部门�家庭、住房、社区服务和
原住民事务部�工作场所妇女平等机会机构
8.�财务和去管制组合部门�财务和去管制
部�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澳大利亚奖励投
资联盟4澳大利亚超级基金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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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外交和贸易组合部门外交与贸易部�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澳大利亚国际农
业研究中心

10.�健康与老龄化组合5

健康与老龄化部�澳大利亚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局�国家血液管理局�专
业服务审查计划

11.�人类服务组合人类服务部�中心链接
12.�基础设施、交通、区域发展与地方政府部基础设施、交通、区域发展与地方政府部

13.�移民与公民部移民与公民部�移民审查法庭和难民审查法庭
14.�创新、工业、科学与研究部创新、工业、科学与研究部�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澳
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15.�总理及内阁事务总理及内阁部�澳大利亚国家审计署�澳大利亚公共服务
委员会�联邦监察专员办公室�情报与安全总监察长办公
室�总督府官方秘书办公室�隐私专员办公室�可再生能源
监管办公室�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

16.�资源、能源与旅游事务资源、能源与旅游部�澳大利亚地质科学局
17.�财政事务财政部�澳大利亚统计局�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
委员会�澳大利亚财务管理办公室（AOFM）�澳
大利亚税务局�联邦拨款委员会�税务总监察长�国
家竞争委员会�生产力委员会�澳大利亚皇家铸币
厂

18.�议会部门众议院部�参议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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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服务部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本章仅涵盖属于相关部门且列于本清单下的实体。
2.�本章不涵盖本节所列任何实体采购机动车辆。
3.�国防部和国防物资组织
(a)�由于第15.23条，本章不涵盖采购以下商品：

大约相当于：武器 FSC�10

火控设备 FSC�12

弹药和爆炸物 FSC�13

制导导弹 FSC�14

飞机和机翼结构组件 FSC�15

飞机部件和附件 FSC�16

飞机发射、着陆和地面处理设备 FSC�17

航天器 FSC�18

船舶、小型船只、浮筒和浮码头 FSC�19

船舶和海洋设备 FSC�20

地面效应车辆、机动车辆、拖车和自行车 FSC�23

发动机、涡轮机和组件 FSC�28

发动机附件 FSC�29

轴承 FSC�31

水净化和污水处理设备 FSC�46

阀门 FSC�48

维护和修理店设备 FSC�49

预制结构和脚手架 FSC�54

通信、探测和相干辐射设备 FSC�58

电气和电子设备组件 FSC�59

光纤材料、组件、组装和附件�FSC�60电线和电力及配电设备 FSC�61

警报、信号和安全检测系统 FSC�63

仪器和实验室设备 FSC�66

特种金属 无代码
注意：商品是否属于本说明范围应根据上方左侧提供的描述单独确定。美国联邦供应代码（FSC）
仅供参考。（有关美国联邦供应代码的完整列表，其中与澳大利亚类别大致相当，请参见<style�
id='1'>�https://www.fbo.gov</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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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美国联邦供应代码的完整列表，其中与澳大利亚类别大致相当，请参见 

https://www.fbo.gov).

(b)�对于澳大利亚而言，本章不涵盖以下服务，这些服务在共同分类系统和WTO分
类系统中有详细说明——MTN.GNS/W/120，根据第15.23条。�（关于共同分类系
统的完整列表，请参阅：http://www.sice.oas.org/trade/nafta/chap-105.asp）：

• 军事系统和设备的设计、开发、集成、测试、评估、维护、修理、修改、
重建和安装（大约相当于美国产品服务代码A和J的相关部分）；
• 政府所有设施的操作（大约相当于美国产品服务代码M）；
• 空间服务（AR、B4和V3）；以及�• 支持
海外军事力量的服务。

(c)�本章不涵盖由国防情报局、国防信号局或国防影像和地理空间组织采购的
货物和服务。
(d)�关于第15.4条，澳大利亚政府根据第15.23条保留维护澳大利亚产业参与
计划及其后续计划和政策的权利。
4.�财务和去管制部
本章不涵盖澳大利亚奖励投资联盟为管理和投资澳大利亚政府养老金基金
的资产而采购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或主托管和安全保管服务。

5.�健康与老龄化组合
本章不适用于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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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清单

1.�共和国总统府�2.�内政部�3.�外交部�4.�国防部�5.�
财政部�6.�总统府秘书处�7.�政府秘书处�8.�经济、
促进和重建部�9.�矿业部�10.�规划和合作部�11.�教
育部�12.�司法部�13.�劳工和社会保障部�14.�公共工
程部�15.�交通和电信部�16.�卫生部�17.�住房和城市
发展部�18.�国有资产管理部�19.�农业部�20.�国家妇
女服务部�21.�能源部

地方政府
阿里卡和帕拉纳科塔地区总督府�阿里
卡省�帕拉纳科塔省
塔拉帕卡地区总督府�伊基克
省�塔马鲁加尔省
安托法加斯塔地区总督府�安托
法加斯塔省�洛亚省�托科皮利亚
省
阿塔卡马地区总督府�科皮亚
波省�瓦斯科省�查纳尔省

科奇巴地区总督府�埃尔埃尔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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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马里省�乔阿帕省
瓦尔帕莱索地区行政长官�瓦尔
帕莱索省�基拉瓦省�圣安东尼奥
省�圣费利佩省�安第斯省�佩托
尔卡省�复活岛省

自由人伯纳多·奥希金斯地区行政长官�卡查波尔省�
科奇加瓜省�红衣主教卡罗省

马乌莱地区行政长官�库里
科省�塔尔卡省�利纳雷斯省�
考克内斯省

比奥比奥地区行政长官�康塞
普西翁省�尼布勒省�比奥比奥
省�阿拉乌科省

阿拉乌卡尼亚地区行政长官�考廷
省�马莱科省
莱罗斯地区行政长官�瓦利迪
维亚省�兰科省
拉�lagos地区行政长官�拉兰奇
胡埃省�奥斯orno省�奇洛埃省�
帕莱纳省

阿森森将军卡洛斯·伊巴涅斯·德尔·卡门地区行政长官�科伊哈克
省�阿森森港省�将军卡雷拉省�普拉特船长省

麦哲伦和智利南极地区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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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达莱纳省�最后希望省�火地
岛省�智利南极省

大都会区执政官�马伊波省�安第
斯山脉省�塔拉加nte省�梅利皮
亚省�查卡布科省�圣地亚哥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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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次级中央政府实体
1.�本章适用于各缔约方在本节清单中列出的次级中央政府实体，根据第
15.5条，采购的价值估计等于或超过：

(a)�采购货物和服务：67.9万美元或
2.7955亿港币�(b)�采购建筑服务：
9,570,000澳元或3,940,806,000�CLP元

2.�第1段中规定的货币门槛应按照本附件第8节进行调整。
3.�本节仅涵盖下方特别列出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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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清单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1

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审计长办公室�澳大利亚首都领地选
举委员会�澳大利亚首都领地赌博和赛马委员会�澳大利
亚首都领地卫生局�澳大利亚首都领地人权委员会�澳大
利亚首都领地保险管理局�澳大利亚首都领地规划和土
地管理局�澳大利亚首都领地规划和土地委员会�澳大利
亚首都领地工作保险局�首席部长部�文化设施公司�残疾
人、住房及社区服务部�教育和培训部�司法及社区安全
部�财政部�领地和市政服务�公共检察官�环境专员�澳大
利亚首都领地法律援助委员会�国家展览中心信托�澳大
利亚首都领地监察长�独立竞争与监管委员会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对于为澳大利亚首都领地列出的实体，本章不涵盖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的
采购、教育服务的采购、公用事业服务的采购或机动车辆的采购。
新南威尔士州1, 2

初级产业部�农村援助局办公室�新南威尔士州
食品局办公室�总检察长部�环境和气候变化部�
法律援助委员会办公室�公共检察官办公室�新
南威尔士州商业部�汽车事故管理局办公室�工
作保险局办公室�儿童事务办公室�老龄化、残
疾和居家护理部�社区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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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住房办公室�员工组�原住民事务部�教育和
培训部�课程标准局办公室�水利和能源部�卫生部�
医疗投诉委员会办公室�规划部�悉尼港滨岸管理局
办公室�矫正服务部�青少年司法部�警察部�新南威
尔士州犯罪委员会办公室�警察诚信委员会办公室�
社区关系委员会办公室�监察专员办公室�总理和内
阁部�新南威尔士州选举委员会办公室�新南威尔士
州审计办公室�州和区域发展部�土地部�地方政府
部�农村消防服务部�新南威尔士州消防队�州紧急
服务�艺术、体育和休闲部�交通部�悉尼奥林匹克
公园管理局办公室�财政部�新南威尔士州旅游部门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对于列出的新南威尔士州实体，本章不涵盖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的采购、教育服务或机
动车辆的采购。
2.�对于列出的新南威尔士州实体，本章不适用于受覆盖实体代表非覆盖实体进行的采购。

北领地1

首席部长部�审计长办公室�立法议会部�监察专员办公室�薪
酬仲裁庭�原住民地区保护局�商业、经济和区域发展部�土
地开发公司�初级产业、渔业和矿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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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住房与体育部�自然资源、环境与艺术部�北
领地公园与野生动物委员会�斯特雷洛研究中心委员会�
北领地就业与培训局�工作健康局�健康与社区服务部�健
康与社区服务投诉委员会�司法部�北领地应急服务�北领
地消防与救援服务�北领地警察部队�北领地许可证委员
会�赛马委员会�旅游北领地�公共就业专员办公室�北领地
财政部�北领地公用事业委员会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对于北领地列出的实体，本章不涵盖根据北领地政府和查尔斯·达尔文大学
之间的伙伴关系协议，由查尔斯·达尔文大学代表北领地进行的预留。

昆士兰州1, 2

司法与律师总长部�公共信托办公室�公平交易办公室
儿童安全部�社区部�昆士兰残疾人服务�昆士兰州应
急服务部�昆士兰救护服务�昆士兰消防与救援服务�
基础设施与规划部�地方政府、体育与休闲部�主要公
路部�矿业与能源部�自然资源与水务部�昆士兰警察
服务�矫正服务部�总理和内阁部�昆士兰议会法律顾
问办公室�公共服务专员办公室�初级产业与渔业部�
昆士兰林业与种植园�公共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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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部�环境保护局�旅游部、区域发展和工业�昆士兰交
通部�就业和工业关系部�财政部�QSuper�机动车事故保
险委员会�名义被告办公室�经济和统计研究办公室�州税
务办公室�昆士兰游戏和监管办公室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对于列出的昆士兰州实体，本章不适用于受覆盖实体代表非覆盖实体进行的采
购。
2.�对于列出的昆士兰州实体，本章不涵盖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的采购、
教育服务、政府广告和机动车辆。
南澳大利亚州1

总理和内阁部�艺术南澳大利亚�原住民事务和和解司�财政部和金
融部�独立赌博管理局�贸易和发展部�初级产业和资源部�南澳大利
亚规划�南澳大利亚南部地区办公室�司法部�总检察长部�矫正服务
部�乡村消防服务�法院管理局�南澳大利亚消防和紧急服务委员会�
南澳大利亚都市消防服务�南澳大利亚警察局�州选举办公室�总审
计长部�家庭和社区服务部�卫生部�教育和儿童服务部�进一步教育
和就业、科学与技术南澳大利亚部�旅游委员会�环境和遗产部�环
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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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土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部�交通、能源和基础
设施部�州/地方政府关系办公室�州采购委员会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对于列出的南澳大利亚州实体，本章不涵盖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的采购、教
育服务的采购、广告服务或机动车辆的采购。
塔斯马尼亚�1

教育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基础设施、能源和资源部�
司法部�警察和应急管理部�总理和内阁部�主要产业和
水部�经济发展和旅游部�环境、公园、遗产和艺术部�
财政部和金融部�议会下院�立法议会�立法大会�州长办
公室�塔斯马尼亚审计办公室�监察专员办公室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对于塔斯马尼亚州列出的实体，本章不涵盖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的采购、教育服务或广告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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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1, 2

总理和内阁部�财政部和金融部�人类服务部�教育和早期儿
童发展部�创新、工业和区域发展部�基础设施部�可持续性
和环境部�初级产业部�规划和社区发展部�司法部�基本服务
委员会�警察诚信办公室�公共起诉办公室�警察首席专员办
公室�环境可持续性专员办公室�法律服务机构专员办公室�
监察专员办公室�隐私专员办公室�特别调查监督员办公室�
维多利亚州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州服务管理局�维多利亚州
审计长办公室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对于列出的维多利亚实体，本章不涵盖机动车辆的采购。
2.�对于列出的维多利亚实体，本章不适用于受覆盖实体代表非覆盖实体进行的采购。

西澳大利亚州
农业和食品部�西澳大利亚州农村企业发展公司�渔业部�中
西部发展委员会�小麦带发展委员会�大南方发展委员会�公
共检察官办公室�信息专员办公室�西澳大利亚州法律改革
委员会�平等机会委员会�卫生部�西澳大利亚州选举委员会�
社区部�儿童保护部�残疾人服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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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部�消费者和就业保护部�土著事务部�注册署，西澳大利亚
州工业关系公司

mmission

教育部和培训部乡村高中宿舍管理局西澳大利亚州课程委员会教
育服务部植物园和公园管理局水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天鹅河信托动
物园管理局住房和工程部西澳大利亚州供应委员会赛马、博彩和
酒类部地方政府和区域发展部WA遗产委员会澳大利亚国家信托
（WA）金伯利开发委员会皮尔巴拉开发委员会加斯科因开发委
员会金矿和埃斯佩兰斯开发委员会规划和基础设施部西澳大利亚
州主要道路局西澳大利亚州规划委员会公共交通局西澳大利亚州
消防和应急服务局司法部矫正服务部拘留服务检查办公室公共部
门标准专员办公室工资和津贴tribunal工业和资源部西澳大利亚
州矿产和能源研究所西澳大利亚州旅游委员会（旅游西澳大利亚
州）中小企业发展公司罗特尼斯岛管理局体育和休闲部西澳大利
亚州体育中心信托西南开发委员会财政部和金融部能源办公室珀
斯国际太阳能应用中心立法议会立法议会审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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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调查专员办公室�腐败与犯罪委员会�议会服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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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清单

1.�阿里卡市政厅�2.�卡马龙市政厅�3.�普特市
政厅�4.�圣安东尼奥市政厅�5.�伊基克市政厅�
6.�阿尔托霍斯皮奥市政厅�7.�波索阿尔蒙特
市政厅�8.�卡米纳市政厅�9.�科奇阿内市政厅�
10.�瓦拉市政厅�11.�皮卡市政厅�12.�安托法
加斯塔市政厅�13.�梅希约内斯市政厅�14.�希
拉戈尔达市政厅�15.�塔尔塔尔市政厅�16.�卡
拉马市政厅�17.�奥拉瓜市政厅�18.�圣佩德罗
德阿塔卡马市政厅�19.�托科皮利亚市政厅�
20.�玛丽亚埃лена市政厅�21.�科皮亚波市政
厅�22.�卡尔德拉市政厅�23.�阿马利亚拉市政
厅�24.�查纳尔市政厅�25.�迭戈德阿尔马格罗
市政厅�26.�瓦伦纳市政厅�27.�阿尔托德尔卡
门市政厅�28.�弗雷рина市政厅�29.�瓦斯科市
政厅�30.�拉塞纳市政厅�31.�科金博市政厅�
32.�安达科洛市政厅�33.�拉希瓜拉市政厅�
34.�派胡阿诺市政厅�35.�维库纳市政厅�36.�
伊拉佩尔市政厅�37.�坎纳市政厅�38.�洛斯维
洛市政厅�39.�萨拉曼卡市政厅�40.�奥瓦列市
政厅�41.�科姆巴巴尔亚市政厅�42.�蒙特帕特
里亚市政厅�43.�普伊塔基市政厅�44.�里奥胡
塔多市政厅�45.�瓦尔帕莱索市政厅�46.�卡萨
布兰卡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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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Con市政府�–�Con�48.�圣胡安费尔南
德斯市政府�49.�普钦卡维市政厅�50.�奎
尔普埃市政厅�51.�奎因特罗市政厅�52.�
维拉阿莱玛市政府�53.�维尼亚德尔马市
政府�54.�罗阿斯岛市政府�55.�洛斯安德
斯市政府�56.�卡莱拉市政厅�57.�里康纳
达市政厅�58.�圣埃斯特万市政厅�59.�拉
利瓜市政厅�60.�卡比多市政厅�61.�帕普
多市政厅�62.佩托尔卡市政厅�63.�扎帕
拉市政厅�64.�奎伊托市政厅�65.�拉卡莱
拉市政厅�66.�希胡埃拉斯市政厅�67.�拉
克鲁斯市政厅�68.�利马切市政厅�69.�纳
奥莱斯市政厅�70.�奥利瓦尔市政厅�71.�
圣安东尼奥市政厅�72.�阿尔加罗市政厅�
73.�卡塔赫纳市政厅�74.�埃尔基斯科市
政厅�75.�埃尔塔博市政厅�76.�圣多明戈
市政厅�77.�圣费利佩市政厅�78.�卡特
emu市政厅�79.�拉拉伊市政厅�80.�帕恩
基市政厅�81.�普图埃诺市政厅�82.�圣玛
利亚市政厅�83.�拉斯安哈瓜市政厅�84.�
科迪瓜市政厅�85.�科因科市政厅�86.�科
尔托阿科市政厅�87.�多尼胡市政厅�88.�
格拉内罗市政厅�89.�拉斯卡布拉市政厅�
90.�马查利市政厅�91.�马尔洛市政厅�
92.�摩斯塔萨尔市政厅�93.�奥利瓦尔市
政厅�94.�皮尤莫市政厅�95.�皮奇德瓜市
政厅�96.�奎尔塔德蒂尔科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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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雷گن市政廳�98.�雷基諾亞市政廳�
99.�聖文森特市政廳�100.�皮奇利穆市
政廳�101.�拉埃斯特拉市政廳�102.�利圖
埃切市政廳�103.�瑪西韋市政廳�104.�聖
誕市政廳�105.�帕雷多市政廳�106.�聖費
爾南多市政廳�107.�切皮卡市政廳�
108.�奇馬龍戈市政廳�109.�洛洛市政廳�
110.�南卡瓜市政廳�111.�帕爾米拉市政
廳�112.�佩拉利略市政廳�113.�普拉西拉
市政廳�114.�普馬克市政廳�115.�聖克魯
斯市政廳�116.�塔爾卡市政廳�117.�立憲
市政廳�118.�庫雷普托市政廳�119.�埃梅
普拉多市政廳�120.�馬烏萊市政廳�
121.�佩拉羅市政廳�122.�佩恩卡韋市政
廳�123.�克勞斯河市政廳�124.�聖克萊門
特市政廳�125.�聖拉斐爾市政府�126.�考
克內斯市政廳�127.�坎科市政廳�128.�佩
魯韋市政廳�129.�庫里科市政廳�130.�瓦
拉涅市政廳�131.�利坎坦市政廳�132.�莫
利納市政廳�133.�勞科市政廳�134.�羅梅
拉市政廳�135.�聖家族市政廳�136.�特諾
市政廳�137.�維丘肯市政廳�138.�利納雷
斯市政廳�139.�科爾布恩市政廳�140.�龍
加維市政廳�141.�帕拉爾市政廳�142.�雷
蒂羅市政廳�143.�聖哈維爾市政廳�
144.�維拉阿萊格雷市政廳�145.�耶爾瓦
斯布埃納市政廳�146.�康塞普西翁市政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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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科罗内尔市政厅�148.�奇瓜亚特市政
厅�149.�佛罗里达市政厅�150.�瓦尔基市政
厅�151.�洛塔市政厅�152.�彭科市政厅�
153.�San�Pedro市政府�de�La�Pa

z
154.�圣胡安娜市政厅�155.�塔尔卡瓦
诺市政厅�156.�托梅市政厅�157.�沃尔
潘市政厅�158.�莱布市政厅�159.�阿拉
乌科市政厅�160.�卡内特市政厅�
161.�孔图尔莫市政厅�162.�库里纳拉
韦市政厅�163.�阿尔阿马市政厅�
164.�蒂鲁亚市政厅�165.�洛杉矶市政
厅�166.�安图科市政厅�167.�卡布雷罗
市政厅�168.�拉哈市政厅�169.�穆尔琴
市政厅�170.�纳西蒙市政厅�171.�内格
雷特市政厅�172.�基拉科市政厅�
173.�基莱科市政厅�174.�圣罗森多市
政厅�175.�圣巴芭拉市政厅�176.�图卡
佩尔市政厅�177.�翁贝尔市政厅�
178.�阿尔托比奥市政厅�179.�奇廉市
政厅�180.�布内斯市政厅�181.�科布克
瓜拉市政厅�182.�科埃莱穆市政厅�
183.�科伊韦科市政厅�184.�老奇廉市
政厅�185.�埃尔卡门市政厅�186.�尼涅
市政厅�187.�尼昆市政厅�188.�佩穆科
市政厅�189.�皮诺市政厅�190.�波特塞
乌洛市政厅�191.�基利翁市政厅�
192.�基里韦市政厅�193.�兰基尔市政
厅�194.�圣卡洛斯市政厅�195.�圣法比
安市政厅�196.�圣伊纳西奥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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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圣尼古拉斯市政厅�198.�特雷乌科市
政厅�199.�永加市政厅�200.�特木库市政厅�
201.�卡拉胡市政厅�202.�昆科市政厅�
203.�库里雷韦市政厅�204.�弗雷尔市政厅�
205.�加拉维诺市政厅�206.�戈贝亚市政厅�
207.�劳塔罗市政厅�208.�隆科切市政厅�
209.�梅利佩科市政厅�210.�新帝国市政厅�
211.�拉卡萨斯牧师市政厅�212.�佩昆科市
政厅�213.�皮鲁夫肯市政厅�214.�普孔市政
厅�215.�萨维德拉市政厅�216.�特奥多罗·施
密特市政厅�217.�托尔滕市政厅�218.�维尔
昆市政厅�219.�维拉里卡市政厅�220.�乔尔
乔尔市政厅�221.�安戈尔市政厅�222.�科利
普利市政厅�223.�库里卡图廷市政厅�
224.�埃尔西利亚市政厅�225.�隆基迈市政
厅�226.�路易斯奥斯市政厅�227.�卢马科市
政厅�228.�普伦市政厅�229.�雷纳科市政厅�
230.�特拉伊根市政厅�231.�维多利亚市政
厅�232.�瓦利迪维亚市政厅�233.�科拉尔市
政厅�234.�兰科市政厅�235.�洛斯拉戈斯市
政厅�236.�马菲利市政厅�237.�玛丽
quina市政厅�238.�派亚科市政厅�239.�潘
基普利市政厅�240.�拉联合市政厅�241.�富
特罗市政厅�242.�拉格兰科市政厅�243.�里
奥布恩市政厅�244.�蒙特港市政厅�245.�卡
尔布科市政厅�246.�科恰莫市政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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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Fresia市政府�248.�Frutillar市政府�249.�
Los�Muermos市政府�250.�Llanquihue市政府�
251.�Maullín市政府�252.�Puerto�Varas市政府�
253.�Castro市政府�254.�Ancud市政府�255.�
Chonchi市政府�256.�Curaco�de�Velez市政府�
257.�Dalcahue市政府�258.�Puqueldón市政府�
259.�Queilén市政府�260.�Quellón市政府�261.�
Quemchi市政府�262.�Quinchao市政府�263.�
Osorno市政府�264.�Puerto�Octay市政府�265.�
Purranque市政府�266.�Puyehue市政府�267.�
Río�Negro市政府�268.�San�Juan�de�La�Costa市
政府�269.�San�Pablo市政府�270.�Chaitén市政府�
271.�Futaleufú市政府�272.�Hualaihue市政府�
273.�Palena市政府�274.�Coyhaique市政府�
275.�Lago�Verde市政府�276.�Aysén市政府�
277.�Cisnes市政府�278.�Guaitecas市政府�279.�
Cochrane市政府�280.�O’Higgins市政府�281.�
Tortel市政府�282.�Chile�Chico市政府�283.�Río�
Ibañez市政府�284.�Punta�Arenas市政府�285.�
Laguna�Blanca市政府�286.�Río�Verde市政府�
287.�San�Gregorio市政府�288.�Cabo�de�
Hornos市政府�(前Navarino)�289.�Antártica市
政府�290.�Porvenir市政府�291.�Primavera市政
府�292.�Timaukel市政府�293.�Natales市政府�
294.�Torres�del�Paine市政府�295.�Santiago市政
府�296.�Cerrillos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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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Cerro�Navia市政府�298.�Conchalí市
政府�299.�El�Bosque市政府�300.�
Estación�Central市政府�301.�
Huechuraba市政府�302.�
Independencia市政府�303.�La�Cisterna
市政府�304.�La�Florida市政府�305.�La�
Granja市政府�306.�La�Pintana市政府�
307.�La�Reina市政府�308.�Las�Condes市
政府�309.�Lo�Barnechea市政府�310.�Lo�
Espejo市政府�311.�Lo�Prado市政府�312.�
Macul市政府�313.�Maipú市政府�314.�
Ñuñoa市政府�315.�Pedro�Aguirre�
Cerda市政府�316.�Peñalolen市政府�
317.�Providencia市政府�318.�Pudahuel
市政府�319.�Quilicura市政府�320.�
Quinta�Normal市政府�321.�Recoleta市政
府�322.�Renca市政府�323.�San�Joaquín市
政府�324.�San�Miguel市政府�325.�San�
Ramón市政府�326.�Vitacura市政府�327.�
Puente�Alto市政府�328.�Pirque市政府�
329.�San�José�de�Maipo市政府�330.�
Colina市政府�331.�Lampa市政府�332.�
Til�Til市政府�333.�San�Bernardo市政府�
334.�Buin市政府�335.�Calera�de�Tango市
政府�336.�Paine市政府�337.�Melipilla市
政府�338.�Alhué市政府�339.�Curacaví市
政府�340.�Maria�Pinto市政府�341.�San�
Pedro市政府�342.�Talagante市政府�343.�
El�Monte市政府�344.�Isla�de�Maipo市政
府�345.�Padre�Hurtado市政府�346.�
Peñaflor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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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其他受覆盖实体
1.�本章适用于每一方在本节清单中列出的实体，其中采购的价值根据第15.5
条估计等于或超过：

(a)�对于货物和服务的采购：436,000澳
元或CLP$�179,558,000�(b)�对于建筑服
务的采购：9,570,000澳元或CLP$�
3,940,806,000

2.�第1段中规定的货币门槛应根据本附件第8节进行调整。
3.�本节仅涵盖下方特别列出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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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清单1

老年护理标准和认证机构有限公司�澳大利亚会计准则委员会�
澳大利亚通信和媒体管理局�澳大利亚渔业管理局�澳大利亚犯
罪研究所�澳大利亚健康与福利研究所�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
所�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澳大利亚海事安全局�澳大利亚国
家海事博物馆�澳大利亚核科学与技术组织�澳大利亚农药和兽
药管理局�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澳
大利亚旅游局�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澳贸局）�澳大利亚战争
纪念馆Comcare�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公司和市
场咨询委员会�出口金融和保险公司�谷物研究与开发公司�大堡
礁海洋公园管理局�澳大利亚医疗保险局�土地和水资源研究与
开发公司�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
储备银行�悉尼港联邦信托�国家公园总监2

澳大利亚附表说明
1.�对于本清单中列出的实体，本章不涵盖机动车辆的采购。
2.�本章不涵盖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采购电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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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清单
1.�港口公司阿里卡�2.�港口公司伊基克�3.�港口公司安托法加斯塔�4.�港口公司
科金博�5.�港口公司瓦尔帕莱索�6.�港口公司圣安东尼奥�7.�港口公司圣维森特
塔尔卡哈诺�8.�港口公司普图马约�9.�港口公司查卡布科�10.�港口公司南极�
11.�国家所有机场，隶属于民用航空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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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商品
本章适用于第1节至第3节中列出的实体采购的所有商品，除非本章另有规定，包括本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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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服务
本章适用于第1节至第3节中列出的实体采购的所有服务，除非本章另有规定，包括本附件。

澳大利亚清单
本章不涵盖研发服务、血浆分离服务或政府广告服务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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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建筑服务
本章适用于第1节至第3节中列出的实体采购的所有建筑服务，除非本章另有规定，包
括本附件。

澳大利亚清单
根据第15.13.1条和第15.13.2条的规定，澳大利亚要求，作为参与建筑和建筑
服务采购的条件，必须遵守建筑行业国家实践守则及相关实施指南，并在中央
和次中央政府层面及其后续政策和指南方面进行合规。在这方面，澳大利亚应
给予智利的商品、服务和供应商不低于其自身商品、服务和供应商所获得的最
优惠待遇的待遇。

智利清单
本章不适用于为复活节岛（帕斯卡岛）提供的建筑服务。
第6节注释
购买用于本章节涵盖的建筑服务合同的文章、供应品或材料的国家要求，不
适用于任何一方的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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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一般说明
除非本文件另有规定，每一方的清单中包含的一般说明，无例外地适用于
本章节，包括本附件的所有部分。

澳大利亚清单
本章不适用于：

(a)�任何以支持中小型企业为目标的优惠形式；(b)�保护具有艺术、历史
或考古价值的国家宝藏的措施；(c)�为原住民的健康和福利采取的措施；
以及(d)�为原住民的经济和社会进步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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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阈值调整公式
1.�第1节至第3节中的门槛应每两年调整一次，每次调整于2010年1月1日开始生效，自
2010年1月1日起。
2.�阈值应进行调整：

(a)�澳大利亚应与附件15-A第1至3节澳大利亚-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列出的、
相当于采购类别的调整后阈值对齐，并根据该协定以本国货币表示；以及
(b)�智利应与附件9.1第A至C节智利-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列出的、相当于采
购类别的调整后阈值对齐，并根据该协定以本国货币表示。

3.�一方可以根据以下规定对本节涵盖的调整后阈值计算结果进行四舍五入：

(a)�对于澳大利亚，应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澳大利亚元一千；
以及(b)�对于智利，应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智利比索一百万。

4.�一方若在一年内对本国货币相对于特别提款权或其他货币的重大变化
导致在适用本章节方面出现重大问题时，应进行磋商。

5.�在以下情况下：
(a)�澳大利亚根据该协议第23.4条退出澳大利亚-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或�(
b)�智利根据该协议第24.4条退出智利-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或�(c)�澳大利亚-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或智利-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终止；或�(d)�对第2段中提到的
确定或调整阈值的安排的变更影响本章节的运作；

联合自由贸易委员会应就确定或调整第1节至第3节中规定的适用于一个或
多个采购类别的门槛的修订后安排达成一致，以维持一方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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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每一方应在门槛生效前一个月内，以本国货币通知另一方新计算的门槛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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